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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

书籍目录

财 政
壹:国民政府整理统一财政政策与实施概况
一、整理国家财政的建议与决策
1.全国经济会议统一财政通电（1928年6月30日）
2.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统一财政案（1928年7月）
3.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缩减军备以纾财力案（1928年7月）
4.整理财政大纲（1928年7月）
5.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统一财政收支案（1928年7月）
6.财政部关于1928年度施政大纲电（1928年7月11日）
7.国民政府秘书处检送宋子文统一财政建议书函（1928年8月21日）
8.宋子文关于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1929年1月）
9.胡汉民拟具整理财政建议书函（1930年1月20日）
10.国民党中央四届一次会议关于改善财政制度方案决议案（1931年12月25日）
11.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大会宣言（1934年5月）
二、整理国家财政情形
1.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章程（1927年8月19日）
2.财政部关于中央各部收入悉归该部支配呈暨国民政府令稿（1927年10月）
3.财政部请申令各省尊重中央统一财政主旨以维国课呈（1927年12月20日）
4.宋子文关于各项国税一律收归财政部办理提案（1928年2月4日）
5.宋子文送整理部务经过报告书呈（1928年5月29日）
6.行政院议准财政部拟具整理中央财政三项纲要训令（1930年12月11日）
7.卫挺生陈述解决当前财政办法函（1931年2月18日）
8.国民党三届二次临时会议关于设立财政委员会决议案（1931年11月）
9.国民政府文官处抄送杨汝梅关于整理现行财政制度纲要并拟具意见函（1931年12月7日）
10.宋子文关于办理裁并非必要机关经过情形呈（1931年）

11.国民政府公布全国财政委员会组织条例训令（1932年6月11日）
12.财政部编1927年至1936年之中国财政（1947年7月）
三、整理地方财政情形
（一）整理地方财政建议案
1.国民政府公布之修正监督地方财政暂行法（1932年12月）
2.国民政府主计处关于确定地方预算办法案（1934年5月16日）
3.闻亦有关于确立地方会计制度以利整理地方财政提案（1934年5月18日）
4.内政部拟请确定县财政案（1934年5月18日）
（二）整理地方财政概况
1.何键等胪陈湘省财政艰困情形请予补助电（1930年11月27日）
2.舒石父拟江苏最近二十个月财政状况（1933年7月）
3.郑先辛送贵州省财政报告书呈（1934年4月30日）
4.察哈尔省政府检送该省财政报告及计划书致财政部咨（1934年5月11日）
5.李平条陈整理浙江财政办法致孔祥熙呈（1934年5月14日）
6.北平市政府核议关吉玉整理北平财政节略并附送税制整理计划书呈（1934年7月11日）
7.军事委员会抄发曾鉴等陈请规定川省兵额及统一财政条陈训令（1935年2月13日）
8.蒋介石孔祥熙等关于整理四川财政往来电（1935年1－9月）
9.孔祥熙撰《三年来整理地方财政报告》（1937年7月）
贰: 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建立
一、财政行政组织
1.修正财政特派员暂行章程（192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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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财政特派员公署组织办法（1929年1月3日）
3.国定税则委员会简章（1929年5月10日）
4.财政部参事厅等关于奉准设立税务整理研究委员会并抄送章程函（1930年12月6日）
5.国民政府公布之财政部组织法（1931年2月21日）
6.财政部秘书处编抗战以前之财务行政（1943年11月）
二、会计与审计制度
1.国民政府财政部会计则例（1927年7月28日）
2.国民政府公布之审计法（1928年4月19日）
3.国民政府主计处组织法（1931年6月）
4.国民政府公布之统计法（1932年10月19日）
5.国民政府公布之修正预算章程（1934年7月5日）
6.国民政府公布之会计法（1935年8月14日）
7.国民政府公布之修正预算法（1937年4月27日）
三、国家收支系统的划分
1.孙科关于确立财政收支系统法原则提案（1934年11月10日）
2.财政部奉准公布财政收支系统法训令（1935年8月28日）
3.财政部抄发财政收支系统法施行条例训令（1937年4月）
叁：内外债发行与整理
一、内债
（一）国民政府发行内债政策
1.财政部债券褒奖条例（1928年3月1日）
2.财政部关于发行公债及订借款项限制案（1928年7月）
3.全国财政会议关于各省市发行公债事项决议（1928年7月）
4.国民政府关于各省市以国税抵借款项及发行内债需经核准令（1928年12月）
5.公债法原则（1929年4月22日）
6.财政部关于各项库券一律三年内支取本息布告（1929年8月3日）
（二）公债发行与整理
1.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条例（1927年5月13日）
2.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条例（1927年5月13日）
3.财政部公债司抄送办理公债筹募情形暨将来计划致秘书处函（1928年4月9日）
4.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各种库券公债总表（1927年5月1日－1930年11月1日）
5.国民政府关于变更债券还本付息条例令（1932年2月24日）
6.财政部关于变更公债库券本息偿还办法公告（1932年2月）
7.持票人会关于协助政府变更公债库券还本付息办法宣言（1932年2月）
8.宋子文关于尊重政府变更偿债办法并维护债信宣言（1932年2月）
9.财政部关于按期拨付内债基金不得延误训令（1932年2月）
10.总税务司关于按期拨付内债基金以维债信公告（1932年2月）
11.财政部关于公债库券本息偿还办法变更后第一次偿付数额标准致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函（1932年2
月）
12.国民政府公布之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条例（1932年2月）
13.财政部公布各公债库券现负总数及还本办法与年限布告（1932年2月）
14.民国二十五年统一公债条例（1936年2月8日）
15.财政部关于发行统一公债换偿旧有公债库券等布告（1936年2月）
二、举借外债（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 ）
三、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政策与概况
（一）整理内外债政策
1.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整理内外债案（1928年7月1日）
2.国民党中政会与外交部关于整理外债标准来往函件1929年7月）
3.交通部整理旧债意见书（1930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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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院关于并案研究无担保及担保不足内外债密令（1930年8月22日）
5.铁道部拟整理各铁路债务计划草案（1932年）
6.交通部电政司拟订整理电政内外债方法签呈（1933年3月25日）
7.整理无确实担保外债意见书（1934年2月17日）
8.行政院关于整理外债方针密令（1934年4月27日）
9.行政院关于整理债务范围密令（1934年5月25日）
（二）整理内外债机构与内外债整理概况
1.国民政府文官处为国务会议决议设立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公函（1929年1月7日）
2.财政部为组设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等致行政院呈稿（1929年1月24日）
3.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第一次至第七次会议纪录（1929－1937年）
4.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章程（1930年12月）
5.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整理外债报告书（1937年2月10日）
6.铁道部债务科拟整理铁路债务稿（1937年6月）
肆：国家财政概况
表（1934年8月28日）
9.孔祥熙关于缩减1934年度国家概算书并拟具说明书之提案（1934年9月）
10.立法院关于议决通过1934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请鉴核公布呈（1934年12月31日）
11.蒋介石与孔祥熙为核减支出及拟订概算原则来往电（1935年3月）
12.孔祥熙关于预算收支不敷拟削减军费等致蒋介石密电稿（1935年4月3日）
13.财政部会计司拟具1935年度财务费裁并紧缩办法签呈（1935年5月4日）
14.行政院奉颁1935年预算案原则训令（1935年7月6日）
15.财政部会计司拟编制与通过预算之政策及方法书稿（1935年7月）
16.国民政府准中政会核定1936年度国家普通预算训令（1936年6月6日）
17.国民政府颁布1936年度国家普通岁入岁出总预算训令（1936年7月1日）
18.统计局等单位编制之1931－1937年各项收支预算数与实收数比较
表（1949年3月)财政施政报告
1.财政部1932年及1933年两会计年度工作报告（1935年2月）
2.财政部1934年会计年度及该期以后财政情形报告（1936年8月1日）
3.财政部秘书处检送京滇周览团考察所经省市财政报告书函（1937年9月4日）
4.财政部国库署编拟之十年来之国库节录（1943年11月）
5.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期内政绩交代比较表（节录）（1944年11月）
金 融
壹：金融概况
1.中国货币之演进（1935年）
2.我国近代铸造硬币概况（1935年）
3.银辅币的紊乱情况（1935年）
4.铜辅币的紊乱情况（1935年）
5.关金兑换券发行经过（1935年）
6.我国近代银行之历史（1937年）
7.我国银行主要情况统计表（1937年）
8.十年来之金融（1937年）

贰：货币制度改革
一、废两改元
1.废两改元案（1928年6月）
2.废两改元筹备概述（1935年）
3.整顿硬币案（1928年）
4.整顿纸币案（1935年）
5.银本位改革之筹议（1935年）

Page 4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

6.银本位币之确定（1935年）
7.银本位币铸造条例（1933年3月8日）
8.建立中央造币厂（1935年）
9.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章程（1933年4月14日）
10.金融管理机构的演变（1935年）
11.金融监理局组织条例（1927年11月19日）
12.金融监理局检查章程（1927年11月28日）
13.金融监理局补行注册简章（1927年12月2日）
14.币制研究委员会章程（1934年4月12日）
15.金融顾问委员会章程（1935年1月20日）
16.上海先施行废两改元训令（1933年3月1日）
17.废两用元布告（1933年4月5日）
18.财政部关于废两用元的通电（1933年4月5日）
19.财政部规定一切交易一律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训令（1933年2月28日）
20.财政部关于田赋一律改用银元办法（1933年6月6日）
21.财政部关于撤销公估局及银炉代电（1934年1月18日）
22.孔祥熙论述废两改元及统一币制（1935年2月）
二、白银政策
1.孔祥熙谈伦敦白银协定对我国的影响（1935年2月）
2.财政部关于加征银出口税税率代电（1934年10月13日）
3.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办法（1934年10月15日）
4.财政部转饬各银行严加注意偷运现洋出口代电（1934年11月27日）
5.财政部关于共同监视私运白银出口训令（1934年12月1日）
6.财政部规定缉获私运白银出口奖惩办法（1934年12月）
7.财政部关于外银输入奖励办法训令（1935年2月18日）
8.财政部解释补充奖励外银输入办法训令（1935年3月16日）
9.北宁铁路取缔私运银币银类出关办法（1935年5月7日）
10.修正查禁私运现银出境办法（1935年6月14日）
11.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1935年7月15日）
12.最近一百年金银比价统计（1937年）
13.民国以来全国金银输出入价值统计（1937年）
14.白银进出口情况（1935年）
15.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1935年11月15日）
16.修正缉获私运银类银币处罚给奖办法通令（1935年11月23日）
17.运输银币银类请领护照及私运私带处罚办法（1935年11月23日）
18.缉获私运银类银币准以罚金半数充奖（1936年1月25日）
三、施行法币统一币制
1.新货币制度说明书（1935年11月）
2.财政部施行法币布告（1935年11月3日）
3.孔祥熙部长宣言（1935年11月3日）
4.财政部请发布施行法币通令电（1935年11月3日）
5.请饬各国营事业机关一律收兑法币电（1935年11月4日）
6.财政部饬各行庄详报库存现金通电（1935年11月4日）
7.财政部致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函（1935年11月15日）
8.财政部饬各省将流通券现金准备等交三行电（1935年11月11日）
9.中国农行接收各省行发行部分办法（1936年2月10日）
10.孔部长对增厚法币保障之宣言（1936年5月17日）
11.兑换法币办法（1935年11月15日）
12.兑换法币收集现金办法（193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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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收兑杂币杂银简则（1935年12月9日）
14.兑换法币期限展延三个月通电（1936年1月16日）
15.兑换法币暂维现状继续办理通电（1936年4月27日）
16.三行委托邮政总局代兑法币合同（1936年1月29日）
17.推行法币搜集现金方案（1936年2月11日）
18.兑换法币补充办法（1937年5月15日）
19.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1935年11月5日）
20.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检查规则令（1935年12月23日）
21.发行准备管委会关于农行发行准备办法（1937年2月）
22.接收中南等九银行发行钞票及准备金办法（1935年11月25日）
23.财政部为促进九省实施接收之三项办法电（1935年11月26日）
24.关于已接收之钞券及准备金处理原则（1935年12月27日）
25.中中交农法币发行数额统计表（1937年）
26.各银行发行兑换券暨准备金数目表（1936年4月）
27.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检查报告（1936年6月）
28.辅币条例（1936年1月11日）
29.整理旧辅币与发行新辅币（1936年）
30.孔祥熙关于实行新币制的报告（1936年8月1日）
31.货币统一渐次成功（1936年）
叁：建立国家金融机构
一、创设中央银行
1.中央银行沿革（1941年）
2.中央银行简况（1936年）
3.中央银行条例（1928年10月5日）
4.中央银行章程（1928年10月25日）
5.中央银行法（1935年6月12日）
6.中央银行之原则（1929年）
7.中央银行之功能（摘录）（1943年）
8.中央银行理事会议事规程（1935年6月28日）
9.中央银行监事会议事规程（1935年6月28日）
10.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1937年3月13日）
11.购买外汇请核规则（1937年3月13日）
12.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1937年7月15日）
13.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1937年8月15日）
14.上海市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补充办法（1937年8月16日）
15.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现办法（1937年8月26日）
16.一九三五年扩充资本文件（1935年3月－1936年2月）
17.中央银行营业概况（1935年）
18.中央银行兑换券章程（1928年10月25日）
19.发行关金券文件（1930年1月－1931年4月）
20.法币发行前后中中交三行发行数额比较表（1936年）
21.中中交农四行法币发行额（1940年）
22.中中交农发行额及准备金额统计表（1940年）
23.金银外汇储存数（1937年7月31日）
24.蒋介石致张公权等求助密电（1930年6月20日）
25.中央银行十九年度营业报告书（1930年）
26.中央银行历年资产负债表（1928年－1937年）
二、特许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
1.中国银行沿革（19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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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银行大事记（1942年）
3.国民政府抄发中国银行条例训令（1928年10月26日）
4.修正中国银行条例（1935年3月28日）
5.中国银行章程（1936年4月20日）
6.中国银行董事会规程（1928年11月）
7.中国银行监察人会规程（1929年3月）
8.中国银行扩充资本经过（1942年）
9.有关增加官股文件（1935年3－4月）
10.中国银行历年发行数额表（1942年）
11.从建行起至民国十八年营业概况（1929年）
12.民国二十五年的业务情况（1936年）
13.中国银行历年营业额表（1942年）
14.信托部业务发展经过（1942年）
15.中国银行储蓄部史略（1943年）
16.增设国外部议案（1931年）
17.中国银行国际汇兑工作简况（1942年）
18.历年资产负债损益表（1934年8月）
19.1937年贷借对照表及损益计算表（1937年12月31日）
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银行
1.交通银行沿革（1936年）
2.交通银行简况（1936年）
3.修正交通银行条例（1935年6月4日）
4.交通银行章程（1928年11月）
5.交通银行董事会规程（1928年12月）
6.交通银行监察人会规程（1928年12月）
7.交通银行之官股（1943年）
8.财政部增加交行官股股本指令（1935年4月12日）
9.交通银行历年兑换券发行流通额表（1937年）
10.交通银行营业概况（1936年）
11.建设放款、投资清单（1933年－1936年）
12.代理交通部特别会计国库金经过（1936年）
13.交通银行实业债券条例草案（1937年）
14.信托储蓄业务简况（1936年）
15.交通银行历年营业额统计表（1936年）
16.交通银行历年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1929－1935年）
17.民国二十五年度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1936年）.
建立中国农民银行
1.中国农民银行简述（1946年6月）
2.三省“剿总”关于设立农村金融救济处训令（1932年10月）
3.南昌行营关于裁撤农村金融救济处训令（1935年3月26日）
4.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条例（1933年3月）
5.南昌行营为徐继庄就任农行总经理指令（1934年8月27日）
6.中国农民银行条例（1941年9月5日修正公布）
7.蒋介石关于农行应随军推进随军设所手渝（1933年7月）
8.叶琢堂为军费借款复蒋介石代电（1937年6月24日）
9.军委会特许四省农行发行流通券布告（1933年4月）
10.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办法（1936年1月20日）
11.财政部关于中国农行发行办法通告（1937年2月23日）
12.中国农行历年发行额（1942年3月2日）

Page 7



《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

13.财政部关于农行经营农村放款办法训令（1936年2月8日）
14.农行办理农村放款概况呈（1936年3月31日）
15.农行总行关于各省灾区贷款情形呈（1936年7月23日）
16.南昌行营饬四省农行对合作社尽量贷款训令（1933年11月23日）
17.中国农行对江西省农村合作社放款合约（1936年）
18.中国农行对江西省农村合作社放款办法（1936年）
19.禁烟督察处统制特货买卖办法（1935年4月24日核正公布）
20.中国农行特货押款办法（1935年5月7日）
21.豫鄂皖赣四省农行营业报告（1933年）
22.中国农民银行营业报告（1937年）
23.中国农民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1937年12月31日）
增设中央信托局
1.中央信托局简况（1944年10月30日）
2.国民政府关于增设信托局训令（1934年6月16日）
3.中国银行稽核处为拨付资本一千万元致中央信托局函（1935年8月30日）
4.中央信托局章程（1935年10月）
5.中央信托局信托业务规则（摘录）（1935年）
6.财政部为公有产物保险经核准致中央银行公函（1935年10月）
7.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团体寿险办法摘要（1936年）
8.中央信托局创办战时兵险简况（1937年10月－1938年11月）
9.中央储蓄会章程（1935年10月24日）
10.中央储蓄会关于接收万国储蓄会等有奖储蓄交涉经过呈（1936年）
11.中法储蓄会有奖储蓄整理办法（1936年）
12.中央信托局储蓄处工作报告（1936年12月）
13.中央信托局经订军用品清单（1938年3月31日）
14.孔祥熙、谭伯羽及中信局经订代订军用品数目表（1938年10月31日）
15.中央信托局营业报告（1937年5月24日）
16.中央信托局历年损益表（1937年）
六、建立邮政储金汇业总局
1.邮政储金汇业局沿革（1936年4月9日）
2.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章程（1930年1月22日）
3.邮政储金法（1931年6月29日）
4.邮政国内汇兑法（1931年7月24日）
5.邮政储汇总局创办电报汇票办法通令（1931年11月10日）
6.简易人寿保险法（1935年5月10日）
7.邮政储金汇业事务年报（1935年）
8.邮汇局呈送二中全会工作报告（1936年6月20日）
9.邮汇局呈送三中全会工作报告（1937年1月13日）
肆：监督省银行及整理地方钞票
1.我国省银行简况（1937年）
2.设立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及领用或发行兑换券暂行办法（1935年3月15日）
3.钱币司为拟订省银行监理官章程草案与参事厅往来函（1936年5－6月）
4.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1936年8月16日）
5.整理地方钞票概述（1938年）
6.整理川省地钞情况（1937年）
7.蒋中正关于解决四川金融问题致孔祥熙电二则（1935年3－6月）
8.财政部整理四川地钞提案（1935年7月9日）
9.蒋中正为解决四川地钞发布告事致孔祥熙电（1935年9月18日）
10.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工作概要（节录）（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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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整理粤省毫券情况（1937年）
12.粤省毫券折合国币比率实施办法（1937年7月6日）
13.整理桂钞办法（1937年11月2日）
14.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各省省银行发行部分办法（1936年2月10日）
15.财政部为接收宁夏省银行发行部分复行政院秘书处函（1936年2月12日）
伍：检查监督商业行庄
一、主要法令规章
1.银行注册章程（1929年1月12日）
2.银行注册章程施行细则（1929年4月20日）
3.票据法（1929年10月30日）
4.银行法（1931年3月28日）.
5.储蓄银行法（1934年7月4日）
二、有关商业行庄金融管理文件
1.财政部取缔各地方钱庄商号私发纸币布告（1929年1月3日）.
2.财政部为查禁普通商号兼办储蓄致工商部及各省市政府咨（1930年4月18日）
3.财政部查禁南京各银行利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滥发新钞训令（1931年1月21）
4.财政部为取缔私铸银铜币及私发票币致各省市政府咨（1934年6月28日）
5.财政部为取缔不充实银行复中执会秘书处函（1935年1月8日）
6.财政部请取消已停业及尚未发行之发行权呈（1935年1月28日）
7.财政部为印钞票用纸应由信托局代购致中央银行函（1935年5月31日）
8.停业各银行钱庄监督清理办法（1935年6月6日）
9.财政部再饬各银行依法注册并查禁私擅发行致各省市政府咨（1935年6月26日）
10.财政部监督停业行庄清理专员办事规则（1935年7月20日）
11.中央银行为取缔湘省奸商私购硬币致财政部公函（1936年1月30日）
三、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监督
1.全国银行注册一览表（1934年）
2.财政部检送设立增资停业银行表致主计处公函（1937年1月15日）.
3.北平农商银行停业经过（1929年1－4月）
4.新华银行由中、交两行设法维持接收案（1930年8－9月）.
5.财政部关于北洋保商银行申请注册批（1932年11月30日）
6.农商银行复业案（1933年8－10月）
7.青岛明华银行停业经过（1935年5月23日）
四、对钱庄的监理
1.中国钱庄之概况（1936年）
2.上海钱业公会请另订钱业法呈（1931年3月17日）
3.财政部饬上海钱业公会据实报告倒闭情况训令（1935年4月29日）
4.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简章（1935年7月4日）
5.各银钱业兑换法币办法（1935年11月）
五、工作报告
1.财政部关于检查监督商业行庄工作的报告（1935年）
陆: 特种金融
一、交易所
1.交易所概况（1935年）
2.证券市场之沿革（1935年）
3.财政部核发交易所暂行办法令（1927年11月22日）
4.金融监理局拟具交易所各项则例书表呈（1928年2月）
5.财政部检发修正交易所税条例令（1928年3月23日）
6.财政部关于前颁交易税条例应停止效力令（1928年5月26日）
7.交易所监理员暂行规程（1931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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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办事规则（1931年11月12日）
9.交易所法（1935年4月27日）
10.交易所交易税条例（1935年5月6日）
11.严厉制裁现任官吏抛卖公债案（1931年6月27日－7月25日）
12.彻查公务人员操纵证券市场案（1936年2月）
13.标金大条市价统计表（1933－1935年）
14.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营业细则（1935年）
二、储蓄会
1.我国储蓄会之变迁（1935年）
2.取缔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案（1929年3月－1937年2月）
3.中央储蓄会整理中法储蓄会有奖储蓄办法（1936年）
三、典当业
1.典当业一览表及营业概况表（1935年）
2.上海市典当业概况（1936年）
3.江苏省政府为姜先声控盐城典当重利苛索案复实业部咨（1935年10月4日）
4.财政部实业部核准改短当货满期为十二个月复行政院秘书处公函（1935年11月25日）
四、保险业
1.保险业概况（1935年）
2.二十二年份各保险公司资产一览表（1935年）
3.国民政府明令修正保险法训令（1937年1月11日）
4.国民政府明令修正保险业法第一条等有关条文训令（1937年1月12日）
税 收
壹:关 税
一、关税自主
1.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1928年7月25日）
2.中挪关税条约（1928年11月12日）
3.中荷关税条约（1928年12月19日）
4.中英关税条约（1928年12月20日）
5中日关税协定（1930年5月6日）
二、关政与关税
1.财政部关务署总则（1927年10月20日）
2.国民政府秘书处抄送关于北洋政府所订条约税则概不承认等案公函（1928年5月19日）
3.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筹备关税自主案（1928年7月）
4.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统一关务用人行政及税款收支案（1928年7月）
5.王正廷宋子文关于确定海关进口税率提案（1928年11月）
6.国民政府关于海关进口税税则自1929年2月1日施行训令（1928年12月25日）
7.财政部关于修正海关进口税税则各点呈（1929年2月7日）
8.财政部关务署主管各关组织章程（1929年10月17日）
9.国民政府关于中政会议准重订关税税则训令（1929年11月30日）
10.工商部长孔祥熙关于修订进出口税则经过情形并拟具意见呈（1929年12月28）
11.财政部关于征收海关进口税一律改用海关金单位计算电（1930年1月15日）
12.孔祥熙关于请定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之原则提案（1930年11月）
13.国民政府准立法院关于出口税率一律改两为元训令（1931年5月11日）
14.财政部关于出口税率一律改两为元碍难实施呈（1931年9月9日）
15.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为加征海关附加税暨货物进口税案致行政院密函（1932年8月3日）
16.国民政府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修正海关进口税则并即日实行训令（1933年5月22日）
17.国民政府关于增加海关一部分货品进口税训令（1933年5月23日）
18.财政部关于海关征收附加税自1933年5月16日施行与行政院往来呈训令（1933年5月）
19.国民党中政会关于立法院审议修正海关进口税税则可以修改函（1933年6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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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财政部拟订1933年进口税则草案节略（1933年6月22日）
21.财政部拟具关于修改税则之意见（1933年6月22日）
22.国定税则委员会陈复日本对新税则意见致财政部呈（1933年12月13日）
23.沈叔玉关于答复日本对新税率意见致财政部呈（1934年2月）
24.孔祥熙关于减免各种货物出口税及修订其税率提案（1934年5月17日）
25.关务署及财政部有关部门关于裁撤转口税致财政部密签呈（1934年8－12月）
26.财政部关于征收海关进口附加税提案（1935年5月7日）.
27.孔祥熙关于修订海关出口税则密提案（1935年5月14日）
28.郑莱拟具增加进口关税办法密呈（1935年）
29.财政部关务署编抗战以前之关税（1943年11月）
贰:盐 务
盐政与盐法
1.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章程（1929年1月17日）
2.财政部盐务稽核分所章程（1929年1月17日）
3.盐运使公署章程（1929年9月19日）
4.榷运局章程（1929年9月19日）
5.盐场公署组织章程（1931年1月17日）
6.国民政府公布之盐法（1931年5月30日）
7.盐政改革委员会组织法（1932年5月2日）
8.财政部盐务署暂行组织章程（1932年8月27日）
9.行政院饬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密令（1934年10月6日）
10.财政部盐务署抄发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通过改革盐政案等文件训令（1935年1月18日）
11.行政院抄发迅速成立盐政改革委员会以整理盐务训令（1935年2月15日）
盐务与缉私
1.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划一盐务税率议案（1928年7月）

2.山东省政府为改组东纲公所呈（1929年11月14日）
3.财政部鄂岸榷运缉私局赍送整理鄂岸盐政计划书呈（1930年10月24日）
4.宋子文请将盐警及缉私队伍改归盐务稽核所管理致行政院长呈（1931年2月）
5.盐务稽核总所关于税警工作报告（1933年）
6.鄂岸淮盐公所为逐步实施新盐法取消引票各说缕陈困苦伏求格外矜全电（1934年4月30日）
7.岳道坦等请从速实施新盐法以除积弊呈（1934年6月11日）
8.朱庭祺关于酌减芦盐税率与孔祥熙往来电（1934年8月）
9.缪秋杰关于实行新盐法应审慎办理善后重要各点呈（1934年12月21日）
10.芦纲公所等为反对实行新盐法呈（1935年1－2月）
11.国民党日照县党务整理委员会等请收回废滩晒盐代电（1935年6月30日）
12.财政部关于食盐运销部分函待规划密令（1935年7月9日）
13.财政部编国民政府成立后十年来之盐务进行情形稿（1936年)
盐务稽核概况
1.左树珍撰盐务稽核所统计报告书撮要（1934年11月）
2.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视察处编1936年盐务稽核总所年报（1937年）
叁:裁撤厘金与改征统税
裁撤厘金
1.国民政府关于裁撤厘金并实施关税自主布告（1927年7月20日）
2.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请预定日期宣布裁厘加税案（1928年7月）
3.财政部公布裁厘委员会组织大纲令（1928年7月18日）
4.行政院秘书处检送冯少山等呈请遵照裁厘委员会新税大纲按期施行呈（1928年12月27日）
5.五省裁厘委员会议决通过之裁厘要点（1928年12月）
6.财政部报送江苏等五省裁厘会议议决裁厘十项要点等文件呈（192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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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政部关于施行裁厘委员会议决裁厘要点等咨暨训令（1929年1月）
8.徐桴请延缓撤销福建裁厘分会呈（1929年2月15日）
9.赖维钧等关于关税自主后厘金及各项苛杂应依法裁撤呈（1929年3月19日）
10.行政院秘书处送全国商联会等请求停办特种消费税呈函（1929年3月26日）
11.财政部关于延缓撤销裁厘委员会福建分会指令（1929年3月）
12.行政院秘书处抄送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向国民党三全代表大会提交之切实废除苛杂议案函（1929
年9月23日）
13.国府文官处检送林康侯等呈请裁撤厘金废除苛捐杂税函（1929年11月11日）
14.孔祥熙奉令拟定之废除苛捐杂税方案（1930年2月3日）
15.财政部赋税司送整理税制方案关于裁厘改税事项函（1930年2月15日）
16.国民政府文官处转呈迅予筹拟裁厘具体计划函（1930年3月5日）
17.财政部关于已奉明令自10月1日起实行裁厘批（1930年3月）
18.财政部为裁撤厘金事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函（1930年3月）
19.苏汰余等就裁厘事致蒋介石等电（1930年6月11日）
20.行政院关于1931年1月1日前实施裁厘训令（1930年10月11日）
21.鲁省财厅陈报该省税政兴革事项概况呈（1930年11月20日）
22.范其务陈铭枢等胪陈广东东省财政奇困收不敷支恐难按期裁厘电（1930年12）
23.行政院转发鄂省呈请中央裁厘一定妥筹抵补否则切不可草率从事令（1930年12月13日）
24.鲁省府胪陈本省财政困难请将裁厘后之特税暂归省办以解燃眉咨（1930年12月15日）
25.鲁省财厅关于本省财政支绌裁厘之后必须速筹抵补电（1930年12月21日）
26.蒋介石宋子文关于妥筹皖省裁厘抵补办法往来电（1930年12月）
27.豫省财厅陈述本省裁厘后困难情形拟请妥筹抵补电（1930年12月24日）
28.湖南省政府遵令依限裁厘并请示中央另筹抵补电（1930年12月26日）
29.行政院转发豫省电陈因裁厘每年短收数请协济令（1930年12月26日）
30.行政院奉准裁厘并备案训令（1930年12月29日）
31.教育部抄转皖省呈该省教育经费因裁厘无着应另筹专款抵补咨（1930年12月3）
32.行政院关于东三省裁厘后损失过巨请酌量补助令（1931年1月9日）
33.财政部请饬安徽省政府切实裁撤境内一切厘金呈（1931年1月16 日）
34.甘省府拥护中央裁厘并请再饬整顿税制各法令电（1931年1月30日）
35.行政院关于今后无论中央地方一切税捐征收及废止须经中政会讨论决定训令1931年2月27日）
36.宋子文饬上海等商会据实呈报该省各地实施裁厘情形电（1931年3月18日）
37.关务署函送绥远省政府裁厘及改办营业税收支相抵军费恐无法负担电（1931年3月27日）
38.行政院转发关于严厉惩处擅自征收类似厘金之税捐令（1931年4月6日）
39.行政院秘书处函送绥远省驻军因裁厘而无法维持饷糈请示如何办理电（1931年5月22日）
40.热河省府重申该省自裁厘后并无征收邮包税一事咨（1931年8月19日）
41.行政院抄送王晓籁等请通令各省市今后一律禁止以任何名义征收变相厘金函（1932年6月28日）
42.行政院政务处函送绥远省裁厘后收支不敷情形缄（1932年8月）
改征统税
1.财政部公布征收卷烟统税条例令（1928年1月）
2.国民党中执会转陈卷烟税率华洋不同国货滞销情形函（1928年2月16日）
3.财政部公布修正国民政府财政部卷烟统税处组织章程令（1928年2月20日）
4.陈可敏奉令报送福建省办理卷烟税大概情形呈（1928年2月29日）
5.财政部公布之各省卷烟统税局暂行组织章程（1929年3月14日）
6.财政部请电饬皖省府取消卷烟营业凭证税呈（1928年3月19日）
7.财政部关于增派人员加强卷烟缉私令（1928年3月26日）
8.财政部关于支拨侦缉伪造卷烟印花走私漏税特别费令稿（1928年3月26日）
9.行政院请将卷烟七等税制改为三等密呈（1930年9月20日）
10.国民政府准予卷烟统税改制并备案指令（1930年9月）
11.财政部公布改卷烟统税处为统税处令（193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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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财政部公布改统税处为统税署令（1930年12月2日）
13.财政部统税署组织章程（1930年12月）
14.财政部统税署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条例等函（1931年2月3日）
15.财政部公布修正各省区统税局暂行组织章程令（1931年12月19日）
16.财政部公布征收啤酒税暂行章程令（1931年12月21日）
17.财政部公布合并统税署印花烟酒税处为税务署令（1932年7月12日）
18.财政部关于变更棉纱及其成品统税税率意见的复函（1932年8月22日）
19.国府文宫处抄转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请将外商在国内设厂所制火柴按进口火柴对待呈函（1933年1
月19日）
20.财政部薰烟叶统税征收暂行章程（1933年6月8日）
21.财政部麦粉税稽征章程（1933年6月9日）
22.财政部公布之棉纱统税处罚章程（1933年6月12日）
23.财政部公布之棉纱统税稽征章程（1933年6月12日）
24.财政部火柴统税稽征章程（1933年6月）
25.财政部水泥统税稽征章程（1933年6月）
26.财政部税务署1932年度卷烟等五项统税货物产销数量分类统计表（1933年7月）
27.财政部公布审理统税违章案件委员会章程令（1933年10月27日）
28.林森等签发之修订国产卷烟火柴水泥统税税率准予试行令（1933年11月30日）
29.财政部关于上海商会请增加卷烟税案应暂缓议函（1934年8月25日）
30.财政部公布火酒统税暂行章程等条例令（1934年11月20日）
31.行政院抄陕黔两省改办卷烟统税日期及年拨补助费数目呈（1936年10月3日）
32.财政部税务署编拟之十年来之货物税节录（1943年11月）
征收印花烟酒税
1.印花税暂行条例（1927年8月4日）
2.财政部违反印花税条例案件审理委员会简章（1928年12月14日）
3.财政部直辖各省烟酒事务局组织章程（1929年5月20日）
4.财政部征收洋酒类税暂行章程（1929年6月3日）
5.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之烟酒公卖暂行条例（1929年8月12日）
6.财政部直辖各省印花税局组织章程（1929年9月28日）
7.宋子文发表我国烟酒税务紊乱亟待整理训词（1929年）
8.税务署拟整顿烟酒税务报告（1929年）
9.财政部公布合并烟酒税处印花税处为印花烟酒税处令（1930年11月28日）
10.财政部公布印花烟酒税处组织章程令（1930年12月5日）
11.财政部公布直辖各省印花烟酒税局组织章程令（1931年1月10日）
12.财政部公布就厂征收洋酒类税暂行章程令（1931年12月22日）
13.印花税法（1934年12月8日）
14.财政部公布修正烟酒营业牌照税暂行章程令（1935年1月8日）
15.税务署函送甘肃省印花烟酒税办理概况呈（1935年8月2日）
征收营业税
1.鲁省财政厅与财政部关于本省财政收不敷支拟筹办营业税以期抵补往来呈指令（1930年12月－1931
年1月）
2.财政部呈送各省征收营业税大纲及补充办法（1931年1月9日）
3.全国商会联合会请纠正江苏省营业税税率超过大纲规定代电（1931年1月31日）
4.国民政府文官处为镇江等商会请重行修正营业税法致行政院函（1931年6月18）
5.财政部呈准公布施行之营业税法（1931年6月）
6.鲁省府造送山东省营业税税率征收标准及税率表等文件呈（1931年10月2日）
7.鲁省财厅陈请在临清购棉商号应按其营业额征税呈（1931年10月17日）
8.浙江寿昌县商会陈述浙省商艰无力单独实行千分之十之营业税率代电（1932年5月14日）
9.程伯嘉等请求取消营业税一律改征千分之十呈（193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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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行政院秘书处抄送浙省商联会请迅令浙省府取消营业税一律暂行改征千分之十之决定函（1932年5
月20日）
11.兰溪县商会请减低营业税税率呈（1932年5月）
12.江苏南汇县商会转请降低营业税税率以维商业呈（1933年6月10日）
13.行政院秘书处抄送于小川转请于1933年度起核减营业税率以苏商困呈函（1933年6月15日）
14.刘奎度关于改进现行营业税等制度提案（1934年5月）
15.江苏全省商联会请减轻营业税率并改善调查征收方法呈（1934年6月1日）
征收所得税
1.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关于施行所得税提案（1928年7月）
2.行政院抄发所得税暂行条例致财政部训令（1936年7月23日）
3.行政院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自1936年10月1日起实行令（1936年8月22）
4.行政院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内个别应行更正字句令（1936 年9月2日）
5.财政部直接税处编拟之八年来之直接税节录（1943年11月）
6.财政部阐述我国直接税之创办经过节录（1943年12月）
肆: 整理田赋及废除苛捐杂税
一、整理田赋
1.傅汝霖等关于整顿田赋减轻农民负担以维民生提案（1932年11月）
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印1931年度各省市田赋表（1932年12月7日）
3.财政部颁布限制田赋附加税办法（1933年4月）
4.行政院颁布之整理田赋附加税办法（1933年5月）
5.威海卫管理专员徐祖善检送田赋废两改元征收办法呈（1933年7月12日）
6.孔祥熙等建议实行整理田赋先行举办土地陈报大纲提案（1934年3月）
7.行政院发布审查土地陈报大纲经过并饬参酌办理令（1934年4月21日）
8.行政院颁布减轻田赋附加办法大纲（1934年4月）
9.宁夏省府检送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杂具体计划书等文件函(1934年5月4日)
10.湖南滨湖各县水灾救联会请分别减免田赋附加平均负担以苏民困呈（1934年5月8日）
11.贵州省府检送该省财厅对于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办法之意见呈（1934年5月9日）
12.孔祥熙向全国财政会议提交之永远废除各省县田赋附加等议案（1934年5月20）
13.实业部关于整顿田赋及其附加以减轻农民负担而裕民生培国本提案（1934年5月22日）
14.财政部颁行之办理土地陈报纲要（1934年5月）
15.孟宗唐拟呈整理原有田赋及制度和实行土地新税则（1934年5月）
16.国民政府永不再增田赋附加令稿（1934年6月8日）
17.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印各省市1932年度田赋概数表（1934年8月18日）
18.孔祥熙检送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报告书呈（1934年12月10日）
二、废除苛捐杂税
1.江西九江总商会等拟请修改或废止内地税等三项苛杂提案（1928年12月11日）
2.国府文官处检送郑玉荪呈请施行公所代征方法以除中饱而解痛苦函（1930年1月18日）
3.财政部严饬裁撤类似厘金之苛杂并据实陈复令（1931年4月）
4.关务署检送梅乐和转呈思茅关私自设局征收进出口货消费税函(1931年7月22日）
5.财政部检送中华民国救国团体联合会请严禁苛杂及预征钱粮提案函（1932年10月29日）
6.河北省政府检送该省裁减税捐抵补计划等文件咨（1934年5月12日）
7.全国经委会棉业统委会请免除各种杂税以救棉业提案（1934年5月15日）
8.山东省政府检送整顿正税附捐计划书及报告书函（1934年5月17日）
9.鲁显南等为江宁自治县擅定地税违法苛征提请全国财政会议纠正以苏农困呈（1934年5月18日）
10.郭，心崧提交裁撤邮包转口税之议案（1934年5月20日）
11.铁道部关于整理铁路沿线货捐以利货运提案（1934年5月21日）
12.孔祥熙检送废除苛杂提案等文件（1934年6月4日）
13.行政院饬限期成立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以早日废除苛杂训令（1934年6月6日）
14.财政部请通令各省市政府遵照决议切实整理税捐废除苛杂呈（193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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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国府颁布应严格执行六项不合法税捐范围之四项整理程序指令（1934年6月22）
16.财政部抄送江苏各县先行废除地方杂捐表呈（1934年6月）.
17.苏省府检送该省第二批废除地方杂捐表（1934年7月25日）
18.国府关于整理地方捐税委员会办公地点及经费处置准予照案办理令（1934年8月3日）
19.苏省府检送该省第三批废除苛细杂捐表（1934年10月23日）
20.国民党中政会秘书处抄发行政院等单位关于提高棉花统税税率之文件（1934年10月23日）
21.江苏捐税监委会检送苏省预备第四批废除苛杂审议书表并请拨发印花税款函（1935年5月16日）
22.财政部对苏省撤废苛杂暨暂予保留各项提出具体意见函（1935年8月23日）
整顿其他捐税
1.财政部公布征收邮包税补罚规则令（1928年4月21日）
2.财政部抄发征收所得捐条例令（1928年6月28日）
3.财政部修正公布之交易所税条例（1928年10月29日）
4.财政部第一次修正之麦粉特税条例（1929年7月）
5.国民政府明令颁行之银行业收益税法（1931年8月1日）
6.立法院请公布实施矿产税条例呈（1931年11月10日）
7.财政部呈请修正之银行兑换券发行税法（1932年10月29日）
8.财政部征收汽水税暂行办法（193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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